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担保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我们对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20 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建立了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证

券监管部门的要求，适合当前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需要，并得到有效执行。公司

的内部控制措施对企业管理各个过程、各个环节的控制发挥了良好作用。《2020

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真实情况，我们同意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的相关结论。 

二、关于公司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20 年公司实现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788,603 千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后，

2020年度期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值。公司 2020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

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三、关于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及其相关材料进行了事前审核，在审阅有关文件及尽

职调查后，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有利于提高子公司融



 

资效率，促进其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 

我们同意公司《关于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向国栋、胡正良、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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